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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检查流程图

准备

1.拟定检查计划（依据、时间、对象、事项和组织形式）；

2.准备文书。

归档

有关资料存档

通知

1.提前通知被检查对象，告知检查机关的名称，检查的依据、范围、内容和

时间和对被检查机关的要求等。

时限：1 个工作日。

表明身份

1.检查人员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应先向被检查单位出示《行政执法证》；

2.一般案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二人，重大检查组成检查组。

检查

1.告知权利义务；

2.查阅、审核、复制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资料；

3.制作调查笔录；

4.当事人签字；

5.说明检查情况；

时限：1 个工作日

分类处理

1.未发现违法行为的，作出检查结论当场告知被检查对象；

2.对违法行为轻微的向被检查对象发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；

3.对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依照法定程序办理。

时限：1 个工作日


